
电力检修合同

一、甲方（委托方）

地址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乙方（承包方）

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(新市区)北京北路 3999 号阳光·恒昌商务公园 C 

座商务办公 1111室

联系人：刘旋

电话：13579964660

鉴于甲方拟对其电力进行检修，现委托乙方进行电力检修工作，双方经友好协

商，达成如下合同：

二、项目概况

1. 项目名称：福海县水利管理总站网上超市项目。

2. 项目地点：福海县永安东路 12 号。

3. 项目内容:架空线路检修及更换材料。

三、合同约定

1. 检修期限:本次检修工作约定的开始时间为（填写具体时间），结束时间为

（填写具体时间）。

2. 检修范围:架空线路检修及更换材料。



3. 检修费用:甲方应按照乙方提供的报价单支付检修费用，具体费用以最终报

价单为准。

4. 工作安排: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，合理安排检修工作的时间和进度。

5. 安全保障: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安全规定，确保检修工作的安全进行。

四、合同变更

1. 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检修工作无法按时完成，双方可协商变更检修期限。

2. 双方应在变更前书面协商并签署变更协议。

五、合同解除

1. 若甲方未能按时支付检修费用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相应的损

失。

2. 若乙方未能按时完成检修工作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责

任。

六、合同争议解决

本合同如有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

起诉讼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.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

